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會議紀錄 

一、 案由：「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藤寮坑溝生態河川地方說明會 

二、 時間：108年9月4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三、 地點：土城區公所3樓施政資料中心 

四、 主持人 : 楊正工程司文忠 

五、 出席人員: 如後簽到簿 

六、 與會者意見： 

(一) 有關挖深河道營造水域方式，請考量是否影響擋土
牆與護岸結構穩定。 

(二) 有關以植草方式營造護岸與低灘綠化，請考量是否
衍生後續雜草叢生之環境衛生問題。 

(三) 後續本案辦理規劃時，仍應維持河道防洪功能並減

少影響程度。 
 

七、 結論 

(一) 本次說明會地方反映意見，本局將納入「新北市生

態河川營造規劃」綜整分析，並評估各項建議可行
性。 

(二) 本局後續俟「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初步成果

產出後，賡續辦理地方訪談、專家學者訪談及地方
工作坊，向民眾說明規畫內容及蒐集相關意見。 



八、 簽到簿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會議紀錄 

一、 案由：「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八連溪生態河川地方說明會 

二、 時間：108年9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 

三、 地點：三芝區公所3樓簡報室 

四、 主持人 : 張世樺  代 

五、 出席人員: 如後簽到簿 

六、 與會者意見： 

(一) 三棧橋至出海口段，既有護岸有損壞情形，請辦理
修復事宜。 

(二) 三棧橋至出海口段，現況魚、蝦類生態良好，請評
估營造為生態步道。 

(三) 福成橋至出海口段，請利用既有防汛道路辦理人行

或自行車步道等環境營造。 
(四) 八連溪過往均有辦理河道清淤，惟因多為小規模施

工，效果不佳，請評估納入本規畫整體改善。 

(五) 生態河川營造工程建議以小區段施作，並應避免大
量取用河道大型塊石，維護整體生態。 

(六) 建議清除八連溪現有不必要之 RC構造物(如福成橋上

游350公尺處河道內存有大量混凝土構造物)，請評
估清除恢復自然狀態，並增設魚道等動物友善設施。 

(七) 105年度時水利局已有辦理「三芝區八連溪沿岸週邊

環境營造規畫及基本設計」，本次規畫案可參酌相關
內容辦理。 

(八) 後續待規畫內容明確後，建議提供現況照片、改善

示意圖、及改善優缺點分析等資料，分區段邀集社
區發展協會及居民辦理說明會，蒐集民眾相關意見。 

(九) 考量埔頭里及古庄里河道內石頭堆積雜草叢生，維

護不易，後續規畫時應將維護管理因素納入考量。 



(十) 部分河道現況為截彎取直水路，請評估水流流速是
否過快。 

七、 結論 

(一) 本次說明會地方反映意見，本局將納入「新北市生
態河川營造規劃」綜整分析，並評估各項建議可行
性。 

(二) 本局後續俟「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初步成果
產出後，賡續辦理地方訪談、專家學者訪談及地方
工作坊，向民眾說明規畫內容及蒐集相關意見。 

八、 簽到簿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會議紀錄 

一、 案由：「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大屯溪及公司田溪生態河川地方說明會(合併辦理) 

二、 時間：108年9月5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 

三、 地點：淡水區公所7樓702會議室 

四、 主持人 : 張世樺  代 

五、 出席人員: 如後簽到簿 

六、 與會者意見： 

大屯溪部分 
中和里雙福橋上游河段，於0602豪雨時即有部分護

岸損壞，請併入辦理修復。 
 
公司田溪部分 

(一) 請評估建置河川監控系統，以即時監控水位通報公
所、里辦公處，俾利防災。 

(二) 淡金路上游(埤島橋至水尾橋間)，部分河段為植生

護岸無 RC 護岸，常造成河水溢淹造成農地沖刷流失，
請併入辦理，倘部分用地涉及私有地部分，里辦公
處同意協助取得。 

(三) 為免豪雨時水流過大，請評估納入辦理分流計畫。 
 

七、 結論 

(一) 本次說明會地方反映意見，本局將納入「新北市生

態河川營造規劃」綜整分析，並評估各項建議可行
性。 

(二) 本局後續俟「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初步成果

產出後，賡續辦理地方訪談、專家學者訪談及地方
工作坊，向民眾說明規畫內容及蒐集相關意見。 



八、 簽到簿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會議紀錄 

一、 案由：「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大窠坑溪生態河川地方說明會 

二、 時間：108年9月6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三、 地點：五股區公所7樓會議室 

四、 主持人 : 楊正工程司文忠 

五、 出席人員: 如後簽到簿 

六、 與會者意見： 

(一) 考量人口數量、整治效益及整體經費分配，建議先
行辦理大窠橋至新五路間河段，並請評估階梯式複

式斷面及親水步道等方案之可行性，待本段整治成
效顯著後，推廣至其他河段將較易獲得民眾支持。 

(二) 大窠橋至新五路間堤防上方步道請評估修繕方案，

並開放作為休閒步道。 
(三) 新五路下方箱涵淤積嚴重，請評估改善方案。 
(四) 請先行辦理水質改善，以利水生動植物生長及提升

整體環境。 
(五) 建議結合疏洪河川高地自行車道延貫大窠坑溪，所

及之處想必躍升生活機能。(泰山區黎明里里長書面

意見) 
 

七、 結論 

(一) 本次說明會地方反映意見，本局將納入「新北市生

態河川營造規劃」綜整分析，並評估各項建議可行
性。 

(二) 本局後續俟「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初步成果

產出後，賡續辦理地方訪談、專家學者訪談及地方
工作坊，向民眾說明規畫內容及蒐集相關意見。 



八、 簽到簿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會議紀錄 

一、 案由：「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推動說明會 

二、 時間：108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 

三、 地點：水利局3010會議室 

四、 主持人 : 黃科長茂松 

五、 出席人員: 如後簽到簿 

六、 與會者意見： 

(一) 新北市河川生態保育協會:如本會所提「呈新北市政

府水利局河川營造規畫設計陳情書」。 

(二)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1. 本案應甫以長時間之監測資料作為評估佐證，以

利產出之結果完整且具代表性。 

2. 北海岸河川長度均偏短，爰應先確認當地魚類是

否具有洄游特性，憑辦規劃及設計，以提高工程

效益。 

3. 現行河川整治工程常忽略河道自然之疏沙特性，

本案應納入考量。 

4. 本案各河道粗糙係數有誤，請再行釐清，另可考



量以複式斷面辦理，以利營造深槽。 

(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推動時應將後續維

護事宜納入考量，並評估與在地公民團體合作之可

行性。 

(四)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1. 公民參與不是開個會議就，有沒有真正參考提出

的意見才是真諦，否則永遠是各說各話。 

2. 生態檢核是施工前對工程的提醒，真正是基礎資

料調查，這部分資料越完整，則完工後生態的進

步才是工程人員最大的鼓勵。 

3. 生態基本調查應由專業 NGO 執行，調查時間應在

一年以上(應更長，只是體諒執行前瞻計畫的時間

壓力)。 

4. 現在河流可分成三種情況:1.未受(少受)人類干擾

者；2.已被人類干擾但環境仍為太大破壞者；3.

人類過度干擾(如三面光)，要恢復自然生態難度

高者。 

5. 希望把有限經費用在「邊際效用」最高的地方，

如水污染優先處理，或人口稠密區域優先辦理。 



6. 基於以上指標，建議如下: 

(1) 大窠坑溪與其他三條河川性質完全不同，應

分別辦理。 

(2) 北海岸三條河川也應暫緩，把經費用在邊際

效用高的地方(如瓦磘溝，此市區河流受益人

口達60萬人)。 

(3) 如真要做北海岸三條河川，建議先挑一條溪，

集中力量、資源、經費去改善，也可以說是

實驗，取得更大的效果。 

 

七、 結論 

(一) 本次說明會地方反映意見，本局將納入「新北市生

態河川營造規劃」綜整分析，並評估各項建議可行

性。 

(二) 本局後續俟「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規劃」初步成果

產出後，賡續辦理地方訪談、專家學者訪談及地方

工作坊，向民眾說明規畫內容及蒐集相關意見。 



八、 簽到簿 

 

 

 



新北市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公民參與回復表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一、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一) 本案應甫以長時間之監測資料作為評估佐

證，以利產出之結果完整且具代表性。 

遵照辦理，本案規劃時即蒐整國內現況河

川設施及現地生態環境評估，並辦理生態

檢核，作為評估佐證。 

(二) 北海岸河川長度均偏短，爰應先確認當地魚

類是否具有洄游特性，憑辦規劃及設計，以

提高工程效益。 

遵照辦理，本案規劃時將納入當地魚類特

性資料蒐整，憑辦規劃及設計。 

(三) 現行河川整治工程常忽略河道自然之疏沙特

性，本案應納入考量。 

遵照辦理，疏沙特性將研議納入規劃考

量。 

(四) 本案各河道粗糙係數有誤，請再行釐清，另

可考量以複式斷面辦理，以利營造深槽。 

遵照辦理，粗糙係數將再行確認，複式斷

面亦將研議納入規劃考量。 

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推動時應將後續維護事宜納入考量，並

評估與在地公民團體合作之可行性。 

遵照辦理，本案將持續與各區公所研商後

續維護管理事宜，並將安排與在地公民團

體辦理說明會。 

三、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一) 公民參與不是開個會議就，有沒有真正參

考提出的意見才是真諦，否則永遠是各說

各話 

知悉，本案規劃將持續與在地公民團體及

民眾辦理說明會，尋求共識。 

(二) 生態檢核是施工前對工程的提醒，真正是

基礎資料調查，這部分資料越完整，則完

工後生態的進步才是工程人員最大的鼓勵 

遵照辦理，本案規劃時即蒐整國內現況河

川設施及現地生態環境評估，並辦理生態

檢核，作為評估佐證。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三) 生態基本調查應由專業 NGO 執行，調查

時間應在一年以上(應更長，只是體諒執

行前瞻計畫的時間壓力) 

遵照辦理，本案已委請專業團隊辦理生態

檢核，作為評估佐證。 

(四) 現在河流可分成三種情況:1.未受(少受)人

類干擾者；2.已被人類干擾但環境仍為太

大破壞者；3.人類過度干擾(如三面光)，

要恢復自然生態難度高者。 

知悉。 

(五) 希望把有限經費用在「邊際效用」最高的

地方，如水污染優先處理，或人口稠密區

域優先辦理 

遵照辦理，本案已考量於泰山五股區大窠

坑溪生態河川推動。 

(六) 基於以上指標，建議如下: 

1. 大窠坑溪與其他三條河川性質完全不同，應分

別辦理。 

2. 北海岸三條河川也應暫緩，把經費用在邊際效

用高的地方(如瓦磘溝，此市區河流受益人口

達60萬人)。 

3. 如真要做北海岸三條河川，建議先挑一條溪，

集中力量、資源、經費去改善，也可以說是實

驗，取得更大的效果。 

1. 知悉。 

2. 知悉，後續依本案辦理情形，研議另

案評估。 

3. 知悉，本案初步著重於公司田溪、大

屯溪及八連溪，有關建議本案納入研

議評估。 

 


